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

关于加强民办托幼点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教委《关于加强民办托幼点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1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加强民办托幼点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教委

　　为规范民办托幼点的幼儿看护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加强民办托幼点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民办托幼点是指社会组织或个人举办，面向社会招收本市区域内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并对其进行看护的场所。做好民办托幼点的规范管理工作是确保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迫切需要，对于保障民生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建立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本着对学龄前儿童安全健康成长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民办托幼点规范管理工作。

　　二、完善民办托幼点备案制度

　　（一）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可以举办民办托幼点。举办民办托幼点应当符合我市相关部门制定的基本要求。举办民办托幼点应在招收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前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备案。

　　（二）各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民办托幼点备案和日常管理工作。按照举办民办托幼点的基本要求，制定备案工作的流程，明确需要提交的材料，认真审核相关条件，符合要求可以备案的，在备案地政府网站予以公布，同时将备案信息报送本区教育、卫生、市场监管和公安等部门。

　　（三）各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对辖区内各类幼儿看护点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分类制定管理工作方案。2016年1月1日前已经注册备案的学前教育服务点，应按照本实施意见要求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备案，符合条件的可备案为民办托幼点。其他各类无证幼儿看护点，也应按照本实施意见要求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备案，符合条件的可备案为民办托幼点。

　　三、加强对民办托幼点的监管

（一）各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会同本区教育、卫生、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定期检查民办托幼点，加强管理和监督，督促民办托幼点做好安全、卫生等工作。对安全、卫生等工作存在隐患的民办托幼点，责令限期改正。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卫生等相关要求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在备案地政府网站予以通报。各区相关部门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二）各区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对民办托幼点的日常工作指导，并为民办托幼点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指导服务，确保民办托幼点安全规范运行。各区妇幼保健机构应当对民办托幼点进行卫生指导。

　　（三）各区可以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对民办托幼点的扶持与奖励措施，引导和促进民办托幼点健康有序发展。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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